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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旨：函轉重申各機關員工短程出差交通費，請確依國內出差旅

費報支要點第5點核實辦理，請 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臺中市政府101年12月18日府授主一字第1010223020

號函辦理。

二、依國內出差旅費報支要點第5點規定略以，搭乘公民營客

運汽車之交通費應按實報支，駕駛自用汽（機）車者，得

按同路段公民營客運汽車最高等級之票價報支。

三、臺中市政府為推展大眾運輸，實施各項公車之優惠措施，

依上揭規定，出差行程逾5公里，員工搭乘已實施優惠之

客運，或駕駛自用汽（機）車，其所必經之順路行程已實

施搭乘市公車優惠措施且無未納入市公車之公路客運行駛

者，交通費請依優惠後票價(核實)報支。

正本：臺中市體育處、臺中市家庭教育中心、臺中市各市立高級中學、臺中市各市立國

民中小學

副本：中等教育科、國小教育科、幼兒教育科、社會教育科、特殊教育科、體育保健科

、本局秘書室、軍訓室、人事室、政風室、督學室、會計室 2012-12-22
08:20:19

1010004575

■■■■■■會計室 ■■■■■■■收文:101/12/22

■■■■■■■有附件


